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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士林區公所  編製 
 

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1 1 3 年 8 月 份 市 容 會 報 

 

會 議 紀 錄 

攜手同心 守護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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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士林區113年8月份市容會報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13年8月15日（星期四） 上午10時 

二、會議地點：本所8樓簡報室 

三、主    席：洪進達區長               紀錄：楊宛菀 

四、區政督導員：請假 

五、出席單位：如簽到表 

六、主席致詞：(略)  

七、本月份提案討論/決議事項：(無) 

八、社會安全網「社區囤積行為」列管案件：(無) 

九、歷次未結案件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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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104 

111

年1

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建請重新規劃

通河東街二

段堤外露天

看臺 

。 

 
1.看臺護欄重新上

漆  

  及修剪雜草部分  

  111.11.17解

列。 

水

利

處 

※水利處113.7.30函復： 
113年7月26日水利處最新

辦理情形： 

有關通河東街二段堤外露

天看台，本處已於113年5

月1日完成細部設計說明

會，本處後續將依會中意

見修改，並預計於115年辦

理工程發包。另本處預計

113年7月31日拜訪里長。 
(張佳欣1999分機2659) 
 

※水利處113.8.15會上報告： 

8月2日和里長溝通，工程

會在明年11月發包，115年

施作，里長已同意。 
※里長113.8.15會上報告： 

請水利處依期程辦理。 

B 繼續列管。 

11201 

01 

112

年1
月 

岩
山
里
辦
公
處 

請新工處公
用地役小組
確認本里內
「蓮霧園小
徑」是否為
「公用地役
關係」，以便
進行後續適
切之維護管
理。   

新

工

處 

※新工處113.8.1函復： 

本案於113年6月20日辦理 

會勘，經現場討論由水利 

處先行進場修復側溝，待 

水利處修繕完妥後，本處 

再進場施作路面。 

(林仲陽2822-6177) 

(高富員1999轉2602) 

 

※新工處113.8.15會上報告： 

等水利處完工，再繼續 
把路面鋪平。 
※里長代表113.8.15會上報告： 
依照水利處的設計去做，
希望可以先看到設計圖。 
※水利處113.8.15會上報告： 
考量經費的部分，本處會
先辦工程會勘，交辦設計
廠商，廠商會再做設計圖 
。 

B 繼續列管。 

11204 

01 

112

年4
葫

東

建請於重慶北

路4段190巷
新

工

※新工處113.8.1函復： 

台電今年無法做下地跟遷 
B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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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里

辦

公

處 

右側劃設人

行通道及重

慶北路4段

190巷5弄前

劃設跨越斑

馬線。 

處 線的動作，須至明年依台 

電預算做安排。 

 (林正國2822-6177) 
 
※新工處113.8.15會上報告： 

台電今年無法做下地跟遷 

線的動作，須至明年依台 

電預算做安排。 

※里幹事代里長113.8.15會上報

告: 

繼續列管。 

11206

臨提

2 

112

年6
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建請改善承德

路4段266巷

與大南路口

處側溝排水

問題。 

水

利

處 

※水利處113.7.30函復： 
113年7月26日水利處最新

辦理情形： 

本案本處將更新大南路244 

號過路涵管8公尺，已於 

113年3月29日辦理施工前 

會勘，預計113年9月9日開 

工，工期25個日曆天。 

(謝茗仁8509-7647) 

 

※水利處113.8.15會上報告: 
預計113年9月9日開工。 

依3月29日會勘紀錄為主。 

※里長113.8.15會上報告: 
繼續列管。 

B 繼續列管。 

11206

臨提

5 

112

年6
月 

福

佳

里

辦

公

處 

美崙街587巷

旁堤防樓梯

高低差大，

建請處理。 

水

利

處 

※水利處113.7.30函復： 
113年7月26日水利處最新

辦理情形： 

本案本處已錄案辦理改善

工程，預計113年8月底前

完成。 

(呂桂婷1999分機2658) 

 

※水利處113.8.15會上報告： 
目前在施工中，預計8月底 
完工。 
※里幹事代里長113.8.15會上報 

告： 

繼續列管。 

B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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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8

臨提

1 

112

年8
月 

岩

山

里

辦

公

處 

 

本里仰德大

道國安局前

常因大雨沖

刷致水溝蓋

噴飛，人行

道也會炸開

情形,已影響

公共安全。 

水

利

處 

 

※水利處113.7.23函復： 
113年7月30日邀集岩山里
辦公處及水利處雨水下水
道管理科辦理會勘。 
經現場與里辦公處說明本
處規劃設計方案，里辦公
處表示需攜回多加理解，

後續將於113年8月或9月士
林區市容會報回覆對於本
處所提供方案之相關看
法，故本處將俟里辦公處
回覆後，再行辦理後續相
關程序。 
(謝茗仁8509-7647、7969) 

 

※水利處113.8.15會上報告： 

7月底8月初已辦過會勘。 
圖說的部分，施工前辦會

勘，廠商接續畫圖。 
※里長代表113.8.15會上報告： 

根本問題是側溝容量不 

夠，整個往山下移，轉折 

的設計若不能容納，還是 

會炸開，還是請提供設計 

圖，我們會傾向這個方案 

是可以的，把它往仰德大 

道山下排看看，做一個分 

流。另清潔隊希望上面經 

常會開的水溝蓋可否上 

鎖，新工處可否設計水溝 

蓋上鎖，不會因為水飛起

來到路面而產生危險。 

※新工處113.8.15會上報告： 

需要再回去研議溝蓋的設 

計。 

B 繼續列管。 

11209 

01 

112

年9
月 

葫
東
里
辦
公
處 

建請於通河西

街1段76號至

135號堤壁美

化 

，以維市容。 

水

利

處 

※水利處113.7.30函復： 
113年7月26日水利處最新

辦理情形： 

本案已於113年4月22日邀 

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 

勘，會勘結論請本處進行 

Ａ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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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區通河西街1段76號至 

士林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 

堤壁美化復舊及馬賽克磚 

補修，並已於113年5月24 

日進場施作，預計8月底完 

成。 

 (孫偉銘1999分機8180) 

 

※水利處113.8.15會上報告： 
8月初已完工，是否解列。 
※里幹事代里長113.8.15會上報 
告: 

里長同意解列。 

11211

臨提

1 

112

年
11
月 

葫

東

里

辦

公

處 

建請於延平北

路5段244巷

及延平北路5

段244巷22弄

1號至19號路

面及兩邊側

溝更新 

，以保障用

路人安全。 

新

工

處 

 

※新工處113.8.1函復： 
本案已於7月1日辦理施工 

前會勘，預計8月開始施 

工。 

(林正國2822-6177) 

 

※新工處113.8.15會上報告: 
8月已開始施工了，預計8月16 

日完工，若最近一直下雨，會 

延期完工。 

※里幹事代里長113.8.15會上報 
告: 

繼續列管。 

B 繼續列管。 

11301

臨提

1 

113

年1
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建請施作通

河東街一段

192至198號

（涵洞口到

抽水站 

）堤壁美

化。 

水

利

處 

※水利處113.7.30函復： 
113年7月26日水利處最新

辦理情形： 

本案建議堤壁美化堤段，

本處已納入113年全市第九

期堤壁美化範圍， 並於今

年度辦理設計，明年度施

工。目前本案已於113年5

月24日辦理公告，並已於

113年7月17日決標，後續

將與里長討論設計形式。 

(林芮歆1999分機2658) 

 

※水利處113.8.15會上報告： 
本案有納入113年度第9期

B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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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堤壁美化，7月17日剛
決，目前在做設計前的相
關作業，預計今年底會做
設計，明年施工，設計前
會在跟里長討論。 
※里長113.8.15會上報告: 
繼續列管。 

11301

臨提

2 

113

年1
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建請更新本里

大南路324至

396號水溝。 

水

利

處 

、

新

工

處 

※水利處113.7.30函復： 
113年7月26日水利處最新

辦理情形： 

本案本處已錄案，預計114

年上半年辦理更新水溝。 

 (謝茗仁8509-7647) 

※新工處113.8.1函復： 
斜坡道等施工時一併處理 

，與水利處工期時間相同 

。(郭昱鼎 1999轉8227) 
 

 

※水利處113.8.15會上報告： 
因為預算問題，預計是明
年辦理更新水溝。 
※里長113.8.15會上報告: 
繼續列管。 
※新工處113.8.15會上報告： 
配合水利處，同時進行。 

B 繼續列管。 

11303

臨提

2 

113

年3
月 

福
德
里
辦
公
處 

建請更新本里

中正路399巷

側溝。 

水

利

處 

 

※水利處113.7.30函復： 
113年7月26日水利處最新

辦理情形： 

本案本處已與業者溝通協

助處理，並已於113年6月

25日改善纜線問題。 

 (謝茗仁8509-7647) 

 

※水利處113.8.15會上報告： 
有請纜線業者溝通處理，
比較不會有輻射問題。 
※里長113.8.15會上報告： 
明年進場的是否做整條側
溝，管口擴大是否就無問
題，側溝的管底不是很
好，有需要的話，希望併

B 繼續列管。 



8 
 

          

編

號 

提

案 

日

期 

提 

案 

單 

位 

案由 

權 

責 

單 

位 

答復權責機關 

日期及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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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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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明年預算。 
※水利處113.8.15會上報告： 
因為預算問題，要到明年

才能進場，會先針對最嚴

重的部分做，銜接處側溝

最下游連接管的部分跟連

接到系統那一段的排水設

施，預計要重新施作，另

老舊的部分要看是否達到

更新標準。 

11303

臨提

3 

113

年3
月 

福
德
里
辦
公
處 

本里美德街側

溝溝體太淺 

，遇雨即有淹

水之情事，

建請改善。 

水

利

處 

、

衛

工

處 

 

※台電113.7.18函復： 
本公司架空配電線路地下

化，除須有適當之公用空

間（如：公共設施帶、公

園綠地或2.2公尺寬以上之

人行道等）可供設置地下

化所需配電設備外，尚需

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一)須請道路主管機關同

意於地下化沿線道路埋設

管路及設置前述配電設

備，並比照內政部訂定之

「市區道路使用費收 

費標準」計收使用費，且

免簽訂行政契約。 

(二)請當地里長協調用電

住戶配合埋設接戶引上

管，並以書面同意本處利

用該管路穿設供電線路。 

(三)如有地下化埋設之管

路需經過私有土地，須請

當地里長協助取得該等土

地全數所有權人同意，俾

符合電業法相關規定。 

(四)請附掛於本處電桿之

線路設備業者(路燈、監視

器及電信業者纜線等)配合

拆除遷移。 

(五)桿線地下化所需費用

依照本公司「營業規章」

B 權責單位為

水利處，衛

工處自行專

案列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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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計收。 

三、承上，經查旨述路段

內未留設適當公共設施帶

(無足夠寬度之人行道或綠

地等)可供設置地下化設

備，地下化條件不足，目

前仍以維持現狀為宜，待

日後道路整建並留設適當

公共設施帶後再議。 

(陳暐中2888-1678#7712) 
※水利處113.7.30函復： 
113年7月26日水利處最新

辦理情形： 

本案本處已於113年7月10

日辦理會勘，後續本處將

俟台電可將電桿遷移後，

再次評估案址範圍之排水

改善方案之可行性。 

(謝茗仁8509-7647) 

※衛工處113.7.31函復： 
經查美德街雙側住宅辦理
污水用戶接管時，需請住
戶先行達成接管共識，並
自行自地界線退縮提供施
工暨爾後維護管理空間
（單側接管75公分、雙側
接管150公分），以利本處
進場施作污水接管工程。 
 (張凱偉 25973183分機780) 
 

※水利處113.8.15會上報告： 
7月初有辦過會勘，要看台

電跟衛工的部分。 

※衛工處113.8.15會上報告： 
美德街建物型態是老舊建

物跟部分防火牆設計，後

巷沒辦法通，要做衛生下

水道需請民眾配合退縮空

間，我們無法強制拆除，

還是要民眾主動，我們是

被動。針對側溝的部分跟

我們衛工處有無施作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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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等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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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若民眾願意配合，

取得共識退縮，我們立即

安排年度預算施作，可否

先解除列管。 

※里長113.8.15會上報告： 
這邊沒有所謂的後巷，是

背對背，沒甚麼空間，在

麻辣進去那一條把人孔做

進去，只要那邊有管線，

私自再接入會比較快，麻

辣川那間本來就有申請要

做，希望衛工能在巷內能

夠先下個井，請衛工處這

邊把兩條巷子的管先遷進

去。 

※衛工處113.8.15會上報告： 
溝體部分跟接管較無關
係，里長提出部份我們專
案列管，再跟里長辦會勘 
。 

11304 

臨提1 

113

年 

4月 

福

德

里

辦

公

處 

大東路152

號店家2樓

無營業執

照，且店家

客人常於附

近嘔吐、排

泄、大聲喧

嘩既擾鄰亦

影響市容。 

商

業

處

、

警

察

局

、

環

保

局

、

都

發

局 

、 

衛

生

※環保局113.7.23函復： 
除每日固定派員前往街道 

環境維護外，分隊巡查員 

不定時前往稽查，截至7月 

19日止，新增3件亂丟菸蒂 

取締告發。 

 (陳一碞 28830962) 

※衛生局113.7.29函復： 
本局前於113年6月12日至上
開地點查察，現場查有未於
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台上傳
產品責任保險投保證明及填
寫保單到期日，已開立限期
改善通知單，令業者限期改
善完成，復經本局113年6月
21日複查上述缺失事項已完
成改正。 

 (林愷苓1999分機7088) 

※消防局113.7.26函復： 
本局權管事項為消防安全
檢查，於113年7月17日派
員至現場進行消防安全設

B 1.都發局明

年進行全市

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 

。 

2.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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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

消

防

局 

備檢查結果，符合規定。 
 (楊麗仕27297668轉6048) 

※士林分局113.8.2函復: 

於8月市容會報中會提報裁
罰結果。 
(劉冠吾28812337) 

※都發局113.7.29函復： 
有關案址建物於本市士林

區大東路152號1至2樓營

業，涉及本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及回饋金繳納相關

規定部分，說明如下： 

一、案經本市商業處113年

3月14日稽查認定案址

1至2樓為「餐館業」

及「飲酒店業」之營

業態樣該等業別分別

係歸屬臺北市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

第 5條規定之「第 21

組：飲食業（營業樓

地板面積150平方公尺

以下者）」及「第22

組：餐飲業（二）飲

酒店（營業樓地板面

積 150平方公尺以下

者）」。 

二、按本府108年10月25日

府 都 規 字 第

10830977741 號 公 告

「修訂『臺北市主要

計畫商業區（通盤檢

討）計畫案內有關商

業區變更回饋相關規

定案』（第二次修

訂）」計畫書規定，

原住宅區變更為商業

區者，原分區依本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條

例以附條件使用允許

之項目，申請作變更

後商業區許可之商業

使用，免予回饋。惟

其建築物申請變更為

非住宅使用時，其同

層及以下諸樓層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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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供住宅使用或取得

同層及以下諸樓層供

住宅使用之住戶同意

書。 

三、查該建築物使用人已

依前揭都市計畫案規

定繳迄回饋金在案，

故該建物1至2樓之使

用得比照「第三種商

業區」之規定辦理。

依自治條例第23條規

定，於「第三種商業

區」允許作「第 21

組：飲食業（營業樓

地板面積150平方公尺

以下者）」及「第22

組：餐飲業（二）飲

酒店」使用。 
         (柯賢城 1999#6738) 

※商業處113.8.5函復： 
按商業登記採準則主義，

主管機關對於登記之申

請，僅須就商業所提出之

申請應備文件審核，倘符

合商業登記法之規定，即

應准為登記，而成為權利

義務之主體。另依經濟部

99年12月6日經商字第

09902165270號函，為便利

企業彈性靈活經營業務，

放寬不必要的行政管制，

公司法（91年11月12日總

統令公布）及商業登記法

（97年1月16日總統令公

布）修正為公司及商業經

營業務，除許可業務應予

登記外，其餘法規非禁止

或限制之業務，均得以經

營，先予敘明。 

又依據經濟部113年2月15

日經授商字第11302401510

號函釋說明二：「按行政機

關業務分工各有職司，我

國商業法制採行登記與管

理分離原則，登記制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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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在於登記事項之資

訊揭露，至登記後經營業

務之行為，則依各該行為

法令規定進行管理。」。爰

商業(公司)登記之核准，

與土地、建物、消防、衛

生、環保是否合法使用係

屬二事，商業實際經營業

務之營業場所應符合都

計、建管、消防、衛生、

環保等各該行為法令規

定，違反者，應受上開法

令之處罰。 

有關本案案址無營業執照

一節，前經本處派員至該

址稽查，現場係由長家企

業社(統一編號：

76434152)所經營之「餐館

業」及「飲酒店業」，已辦

妥商業登記，並通報本府

都市發展局、建築管理工

程處、消防局及衛生局在

案。查案址1樓前經前揭商

號於110年8月24日申請所

營業務變更登記，依據核

准函說明四，經本處查詢

本府都市發展局及本市建

築管理工程處均回復符合

規定之意見，爰增列「飲

酒店業」准予登記在案，

另現依「營業場所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與建築管理規

定查詢表」所示，本府都

市發展局及本市建築管理

工程處均對於本市士林區

大東路152號1、2樓經營

「餐館業」、「飲酒店業」

及「其他餐飲業」亦提供

符合規定之審核意見。另

本處復於113年5月23日及

113年7月5日派員至該址

1、2樓稽查，現場仍為長

家企業社(統一編號：

76434152)所經營之「餐館

業」及「飲酒店業」，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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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報本府都市發展局、

建築管理工程處、消防局

及衛生局在案。 

另有關擾鄰及影響市容一
節，係屬本府警察局士林
分局及本府環境保護局權
責，將另由前開機關依權
責處理及回復。 

(呂育霖 2720-8889#6540) 

 

※商業處113.8.15會上報告： 

按商業登記採準則主義，

主管機關對於登記之申

請，僅須就商業所提出之

申請應備文件審核，倘符

合商業登記法之規定，即

應准為登記，而成為權利

義務之主體。另依經濟部

99年12月6日經商字第

09902165270號函，為便利

企業彈性靈活經營業務，

放寬不必要的行政管制，

公司法（91年11月12日總

統令公布）及商業登記法

（97年1月16日總統令公

布）修正為公司及商業經

營業務，除許可業務應予

登記外，其餘法規非禁止

或限制之業務，均得以經

營。 

又依據經濟部113年2月15

日經授商字第11302401510

號函釋說明二：「按行政機

關業務分工各有職司，我

國商業法制採行登記與管

理分離原則，登記制度主

要目的在於登記事項之資

訊揭露，至登記後經營業

務之行為，則依各該行為

法令規定進行管理。」。爰

商業(公司)登記之核准，

與土地、建物、消防、衛

生、環保是否合法使用係

屬二事，商業實際經營業

務之營業場所應符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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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建管、消防、衛生、

環保等各該行為法令規

定，違反者，應受上開法

令之處罰。 

有關本案案址無營業執照

一節，前經本處派員至該

址稽查，現場係由長家企

業社(統一編號：

76434152)所經營之「餐館

業」及「飲酒店業」，已辦

妥商業登記，並通報本府

都市發展局、建築管理工

程處、消防局及衛生局在

案。查案址1樓前經前揭商

號於110年8月24日申請所

營業務變更登記，依據核

准函說明四，經本處查詢

本府都市發展局及本市建

築管理工程處均回復符合

規定之意見，爰增列「飲

酒店業」准予登記在案，

另現依「營業場所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與建築管理規

定查詢表」所示，本府都

市發展局及本市建築管理

工程處均對於本市士林區

大東路152號1、2樓經營

「餐館業」、「飲酒店業」

及「其他餐飲業」亦提供

符合規定之審核意見。另

本處復於113年5月23日及

113年7月5日派員至該址

1、2樓稽查，現場仍為長

家企業社(統一編號：

76434152)所經營之「餐館

業」及「飲酒店業」，亦業

已通報本府都市發展局、

建築管理工程處、消防局

及衛生局在案。 

另有關擾鄰及影響市容一
節，係屬本府警察局士林
分局及本府環境保護局權
責，將另由前開機關依權
責處理及回復。 

※士林分局113.8.15會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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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居民報案，依社會秩序

維護法裁罰3000元，後續

若有一樣情形，請居民再

來反應，一樣可以做裁

罰，後續有甚麼狀況臨所

長或派出所定期去現場做

噪音或秩序的維護。 

※環保局113.8.15會上報告： 

持續都有不定期派員到案

址加強環境，7月16日到今

天開會為止巡查員針對亂

丟垃圾裁罰1件，後續會送

稽查大隊裁處。 

※都發局113.8.15會上報告： 

商業處協助做現場營業態

樣認定為飲酒業及餐館

業，謂旨土地使用分區為

一般總商業區及一般住宅

區，相關道路11公尺，營

業面積小於150，飲酒業及

餐館業都是符合都發局的

規定。 

※衛生局113.8.15會上報告： 
本局前於113年6月12日至上

開地點查察，現場查有未於

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台上傳

產品責任保險投保證明及填

寫保單到期日，已開立限期

改善通知單，令業者限期改

善完成，復經本局113年6月

21日複查上述缺失事項已完

成改正。 

6月15日無查到菸害部分。 

※消防局113.8.15會上報告： 

本局權管事項為消防安全
檢查，於113年7月17日派
員至現場進行消防安全設
備檢查結果，符合規定。 

※里長113.8.15會上報告： 

1、2樓都繳了一筆錢，就

可以符合資格營業是嗎？ 

是否沒做市調？業者即將

打烊的時候是最吵的時

候，附近居民長期受到疲

勞轟炸，是憑甚麼機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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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這個執照? 

※都發局113.8.15會上報告： 

1、2樓都分別繳納了相通

規定的回饋金，現在的營

業行為可以比照商業區使

用。108年全市性的商通檢

討，使用分區是商特區，

繳納回饋金後，即可從商

業的使用行為符合商業區

的使用行為。該區是商特

區，不是純粹住宅區。 

※都發局113.8.15會上報告： 

建議里長明年都發局要進

行全市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針對這部分是否為當地

市民里民反應意見做剔除 

。 

11304 

臨提2 

113

年 

4月 

岩
山
里
辦
公
處 

仰德大道1
段12巷26號
旁山坡地遭
民眾擅自開
挖並於周邊

堆放大量雜
物 
。 

大

地

處

、

國

產

署

、

環

保

局

、

衛

生

局

、

健

康

中

心 

、 

※環保局113.7.23函復： 

本隊於111年9月30日已發

函該處地主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處理民眾佔用國有地

堆積廢棄物案，另本隊已

針對行為人於該址周遭違

反廢棄物清理法經本隊告

發件數計13件。 

 (陳一碞 28830962) 

※衛生局113.8.2函復： 

衛生局已於113年6月25日

開立裁處書處已罰鍰，並

令其於文到7日內完成環境

改善，後續將由士林區健

康服務中心追蹤複查改善

情形。 

(余主念2375-9800分機1938) 

(黃梅娟2720-8889分機7125) 

※大地處113.7.29函復： 

本處已加強該處巡查，目

前尚無違反本處權管法規

情事。 

(楊筑雁27593001分機3717) 

※環保稽查大隊113.7.31函復： 

1.經查本案自105年迄今，

本局清潔隊依廢棄物清理

B 1.衛生局解

除列管。 

2.繼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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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保

稽

查

大

隊 

法共告發 13件次，行為人

已繳款計5件次，尚未繳款

計8件次（取得 債權憑

證：2件；行政移送中：5

件；開立裁處書催繳中：1 

件）。  

2.罰鍰共計新臺幣20,400

元，已繳款金額共計新臺

幣6,000 元。 

 (江建宏 25923600#342) 

※健康服務中心113.7.29函復： 

1.113年7月22日上午08時

45分由本中心護理師及防

疫人員至該處查察。 

2.一米深洞上以密網覆蓋

中，附近仍有廢棄雜物堆

積，邱君表示還在整理

中，防疫人員與邱君相勸

不要再堆積雜物，以維護

環境。(圖1-2)。 

3.一米深洞周圍有小燭

台，內有積水但無孑孓，

邱君表示因小燭台內有加

鹽，故不會孳生孑孓，本

中心將持續加強稽查。 

(林雅真28813039轉7116) 

※國產署113.7.29函復： 

現獲臺灣高院113年7月11

日檢送邱君之對旨案113年

度上字 第304號、113年度

抗字第362號裁定提起抗

告，本案俟法院 通知後再

行續處。 

(姚志軒27814750分機 1619) 

 

※大地處113.8.15會上報告： 

8月份巡查人員上去看，目

前尚無違反本處權管法規

情事。 

※環保局113.8.15會上報告： 
本隊於111年9月30日已發

函該處地主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處理民眾佔用國有地

堆積廢棄物案，另本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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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行為人於該址周遭違

反廢棄物清理法經本隊告

發件數計13件。 

※衛生局113.8.15會上報告： 

健康服務中心於7月22日去

案址查察，教導行為人鋪

設細網防止孑孓孳生，健

康服務中心後續會追蹤複

查改善情形，可否建議衛

生局及健康中心解除列管 

。 
※里長代表113.8.15會上報告： 
想問國產署，可否透過暫
時狀態假處分的方式停
止，拖下去他會持續搬，
3、5年間這問題會持續
在，國產署評估法律上他
會贏，15年國產署花20萬
幫他把東西清掉，現在不
知道需要花多少，他目前
搬了3、4棟公寓的東西上
去，沒有任何道路可以
到，要靠人力搬下來。本
來沒有洞，現在挖了1米多
的洞，有沒有暫時性的停
止他，否則這個問題一直
存在。 
 

11305 

臨提1 

113

年 

5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建請施作大
南路
434~436號
間人行道無
障礙空間改
善工程。 

新

工

處 

※新工處113.8.1函復： 

預計7月底會同里長邀集相 

關單位辦理施工前會勘。 

(余明翰1999分機8048) 

※新工處113.8.15會上報告： 

8月底會有施工前會勘。 

C 繼續列管。 

11305 

臨提2 

113

年 

5月 

福
佳
里
辦
公
處 

文昌橋樓梯
積水問題嚴
重。 

新

工

處 

※新工處113.8.1函復： 

里長提出鋪面造成積水情 

形，本處後續研議改善方 

式。(詹名成 8971-3835) 
 

※新工處113.8.15會上報告： 
本次會議紀錄收到請設計

單位辦理現場會勘，與樓

梯高低差一起辦會勘。 

※里幹事代里長113.8.15會上報

告: 

樓梯高低差及舖面有做修補

C 1.文昌橋樓

梯高低差併

案辦會勘。 

2.繼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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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不夠美觀。 

11307

01 

113

年 

6 
月 

福
佳
里
辦
公
處 

本里中正路
316號騎樓
與路面高低
差嚴重。 

建

管

處 

※建管處113.7.31函覆: 

一、本案前經里長提報112

年2月士林區市容會報有

案，本處亦於3月8日北市

都建營字第1126011487號

函復，因現場原有坡道拆

除以致騎樓與巷口形成高

低差，本處已多次電洽案

址使用人(元大銀行)協調

改善事宜。 

二、查案址並未領有使用

執照，且經使用人詢問建

物所有權人，表示不同意

自側溝順削斜坡道，恐有

影響加強磚造建築物之結

構安全虞。 

三、查現況尚符建築技術

規則第57條第2項規定，且

騎樓屬私有產權，尚難強

制要求改善，依現況僅加

強警示提醒用路人 

四、本案係原有坡道拆除

所致，得否延伸斜坡道，

權責單位應增列新工處。 
(洪福謙1999轉2738) 
 

※建管處113.8.15會上報告: 

原有坡道拆除，原有坡道
在路上面。建築是沒有使
用執照的建築物，使用人
元大銀行跟建物所權，他
們都表示要內削騎樓的部
份擔心有結構上的疑慮，
建築技術規則第57條第2項
規定建築物應與路面有20
公分的高差，依照現場的
狀況是沒有違反建管處的
規定。 

 A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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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7

02 

113

年 

7 
月 

 

後
港 
里
辦
公
處 

本里承德路

4段人行道
改善  
。 

新

工

處 

※新工處113.8.1函復: 

該處業者已申請為車輛進 

出有需求的斜坡道，後續 

會會同里長辦理會勘，確 

認是否有不符規範的部分。 
(余明翰1999分機8048) 

 

※新工處113.8.15會上報告： 
請大南路承辦人員盡快辦

會勘。 
※里長113.8.15會上報告： 
車輛進出有需求的斜坡道

統一做地磚，一種款式市

容才會好看，車子進出又

怕地磚被壓壞，卻又要同

意讓他做斜坡道，不太合

理。 

C 1.8月底前

請承辦人與

里長溝通。 

2.繼續列

管。 

11307

03 

113

年 

7 
月 

東
山
里
辦
公
處 

本里德行東
路331巷50
弄11號住戶
環境髒亂，
堆積廢棄
物，易孳生

蚊蟲。另士
東路266巷5
弄17號 B1民
眾在髒亂環
境中製造食
物加工品並
販賣。 

環

保

局

、

衛

生

局 

、 

建

管

處 

※環保局113.7.23函復： 

本案先前已會勘過，經詢

問建管，案址為法定空地 

，將循司法途徑解決。 
(陳一碞 28830962) 

※衛生局113.7.29函復： 
本局前於113年6月20日至

上開2處地點查察，查「臺

北市士林區士東路266巷5

弄17號B1」為民宅，現場

按門鈴及敲門均無人回

應，另「臺北市士林區德

行東路331巷50弄11號」現

場亦無人回應，且張貼出

售該址建物之公告。 
(林愷苓1999分機7088) 

※建管處113.7.31函覆: 

本案前經里長於113年1月

24日辦理會勘，本處亦於

113年2月5日北市都建寓字

第1136088113號函覆本處

會勘結論，經調閱竣工圖

說確認，該址應為法定空

地。本處另函建物所有權

人行政指導善盡維護管理

之責任。 

(許峻瑋1999轉2741) 

 

※環保局113.8.15會上報告： 

A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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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有派員稽查，周邊

環境維護良好。 

※衛生局113.8.15會上報告： 

6月20日已去案址做稽查，

皆有敲門及按鈴，卻無人

回應。 

※建管處113.8.15會上報告： 

該址應為法定空地。本處

另函建物所有權人行政指

導善盡維護管理之責任。 

※里長113.8.15會上報告： 

衛生局有無辦法進去裡面

稽查。 

※衛生局113.8.15會上報告： 

稽查人員至現場皆有按門

鈴及敲門，卻都沒人回

應，本局無法私自進入民

宅，倘若里長能掌握行為

人實際上營業或違規的時

間點，煩請提供，本局再

派人前往稽查。 

※里長113.8.15會上報告： 

衛生局可否行文告知行為

人，因有民眾檢舉，貴局

要前往稽查，若不配合稽

查即開罰。 

※衛生局113.8.15會上報告： 

本局稽查皆為不定期，不

會讓業者有所準備，仍建

請里長蒐證，提供相關違

規的時間點，本局將前往

稽查。 

 
十、臨時動議： 
十一、區政督導員宣導事項：(無) 

十二、主席結論： 

      請各權責單位務必依期程辦理，另針對列管案件能多與提 

      案里長溝通、協調，並依期程確實完成。 

十三、散會（上午11時） 


